
非公开招标方式采购公示表
	根据《广东内伶仃福田国家级自然保护区管理局政府采购管理制度（2025 版）》， 《国际红树林中心外事文创产品制作项目》项目采用直接确定供应商方式采购，现将有关情况向潜在政府采购供应商征求意见：

	采购项目名称 ： 国际红树林中心外事文创产品制作项目
项目预算金额：192,000元

	采购项目描述：(内容、用途、数量、简要技术需求等）
2022年11月5日，习近平总书记在《湿地公约》第十四届缔约方大会开幕式上发表致辞，正式提出“在深圳建立国际红树林中心”的重要倡议。2023年9月6日，在国家林业和草原局与深圳市政府的共同推动下，《湿地公约》第62次常委会审议通过设立国际红树林中心的区域动议提案，全球首个国际红树林中心（以下简称“中心”）正式落户深圳。2024年11月6日，国际红树林中心成立协定在深圳正式签署，首批18个创始成员国共同签署协定并为中心揭牌。截至目前，成员国已增至20个，中心正稳步发展成为推动红树林保护全球合作的重要枢纽平台。
当前，中心发展迎来重要机遇：2025年11月1日，习近平总书记宣布将于2026年11月在深圳举办亚太经合组织（APEC）第三十三次领导人非正式会议，深圳市规资海洋领域相关部署提出要谋划国际红树林中心APEC系列活动；同时，中心理事会第一次会议也将拟于2026年3月召开，此次会议对确立中心治理体系、启动全球合作行动具有决定性意义。
随着中心国际交流合作的不断深入，为应对日益频繁的国际交往需要，特别是面向成员国高层互访、国际会议与培训交流等重要场合，亟需一款能够承载中心核心理念、传播红树林生态保护价值、彰显中国特色与国际水准的外事文创产品。
本项目旨在为中心的对外交流打造一款高品质的“形象名片”，向国际社会生动传递红树林生态保护的全球价值与中国实践，既在国际交往中传递友好与合作心意，也助力提升中心的国际辨识度、美誉度与影响力，为全球红树林保护合作凝聚更多共识与力量。
项目期限：
合同签订之日起至2025年12月31日，完成本项目的最终全部工作内容。
本项目工作内容主要包含:
（1）产品打样。根据甲方认可的产品设计方案，制作产品包装和所有内容物的实物样品。从功能、外观、质量等方面对样品开展测试和评估，并进行调整和优化，形成可投入生产的量产方案。
（2）周期把控。为确保产品按时交付，需把控制作周期，严格执行生产计划，确保所有产品在既定工期内完成。
（3）批量生产。严格筛选和评估产品供应商，锁定资质合规、产能稳定的优质供应商。按照选定的工艺和流程，推进首批产品的批量生产。对生产全过程进行质量把控，确保产品符合设计标准及要求。
（4）成品交付。完成所有产品的最终质量检验，进行集中包装、清点入库，保障成品安全、准时交付。

	拟定供应商名单：深圳市珍珍数码有限公司

	申请理由及相关说明：
深圳市珍珍数码有限公司（以下简称“珍珍数码”或“公司”）自成立以来，始终专注于户外设备与小家电科技类产品的研发、生产与销售。
公司深刻理解供应链稳定对产品品质、交付周期及市场竞争力的重要性。针对户外设备与小家电科技产品技术迭代快、市场需求多元化的特点，公司长期深耕珠三角及长三角等中国核心电子制造与精密加工产业带，与上游核心元器件供应商、关键零部件制造商及成品组装厂建立了稳固的战略合作关系。拥有自主管控的生产基地或深度合作的OEM/ODM工厂，具备快速转产、灵活调配产能的能力，能有效应对市场需求的波动与小批量、多批次的订单要求。与核心供应商建立联合研发机制，针对新产品、新技术进行早期介入与共同开发，从源头保障物料供应的技术匹配性与稳定性。
深圳市珍珍数码有限公司以其专业的供应链管理能力、稳固的供应商合作关系、精益的生产质控体系以及稳健的物流库存保障，构筑了户外设备与小家电科技类产品领域强大而稳定的供应链核心竞争力。
综上所述，深圳市珍珍数码有限公司在专业能力、服务经验、物流保障等方面均符合本项目需求，为保障项目顺利实施，拟采用直接确定供应商方式，委托深圳市珍珍数码有限公司承担具体工作。

	征求意见期限：
从2025年 12 月 2日起至2025年 12 月 8 日止

	联系方式：
[bookmark: _GoBack]采购人：广东内伶仃福田国家级自然保护区管理局
联系人：王工
　　地址：深圳市福田区红树林路1号
联系电话：0755-83713850            传真：0755-83713850 

	备注：潜在政府采购供应商对公示内容有异议的，请于公示之日起至期满后两个工作日内以实名书面（包括联系人、地址、联系电话）形式将意见反馈至深圳市规划和自然资源局。


上述内容需包括：
（一）采购人名称、项目名称、采购计划、项目规模及资金来源情况；
（二）项目技术需求和标准；
（三）申请非公开招标的采购方式、理由及证明材料；
（四）相关行业及潜在供应商情况；
（五）参与非公开招标的供应商的产生方式和理由；
（六）涉密、应急项目的认定材料。

